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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

“神开股份”）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

发的《关于对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函

【2020】第 215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收函后，公司及时向相关当

事方转发了函件内容，并委托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就《问

询函》中的部分问题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根据相关当事方的回复函及律所出具的

法律意见，公司对《问询函》中的有关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回复，现将

回复内容及有关事项披露如下： 

2020年12月11日，你公司披露四川映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映业

文化”）已就其与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业祥投资”）间的

表决权争议诉至法院。相关《民事起诉状》显示，业祥投资与上海欣古企业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欣古”）曾于2017年11月7日签订《表决权委

托协议》，约定上海欣古以7,000万元对价获得业祥投资所持上市公司13.07%股

份的表决权，同时委托授权对象为上海欣古指定主体映业文化，《表决权委托

协议》此前未对外披露。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请你公司及相关股东认真核

实并说明如下事项： 

1、请详细说明未披露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原因。 

（1）公司未披露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的原因如下： 

2020 年 11 月 6 日，公司通过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网等公开信息得知映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文化已将业祥投资起诉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案号【2020】沪 0105 民初 19315

号），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 

公司获悉上述信息后随即向涉诉双方进行核实并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在有关

方面提交的诉讼材料中，公司首次知悉存在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此前公司

未曾从任何主体收到该《表决权委托协议》，对协议的存在及内容并不知情，且

该协议的存在及内容无法通过任何公开渠道查询。公司在向当事各方核实上述协

议的真实性后，及时对外披露了该事项。 

（2）根据映业文化向公司出具的《四川映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映业文化回复如下： 

“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上海欣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时，我公司仅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尚未

刻制公章，不具备对外签订合同的条件，为顺利取得该等表决权，我公司委托上

海欣古与业祥投资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将业祥投资所持神开股份

13.07%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上海欣古，同时约定业祥投资需配合我司签署新的表

决权委托协议。 

2018 年 2 月 22 日，业祥投资与我公司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将所持神

开股份 13.07%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我公司。 

我公司认为同一表决权不能同时委托给两个主体行使，且根据上述协议约

定，我公司为业祥投资所持神开股份 13.07%股份的表决权实际且唯一的授权对

象，因此仅披露了我公司与业祥投资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3）根据上海欣古向公司出具的《上海欣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上海欣古回复如下： 

“因我司与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时，四川映

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仅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尚未刻制公章，不具备对外签订

合同的条件，为顺利取得该等表决权，我司受映业文化的委托与业祥投资签订《表

决权委托协议》，约定将业祥投资所持神开股份 13.07%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我

司，同时我司指定映业文化为委托授权对象，业祥投资需配合映业文化签署新的



表决权委托协议。 

2018 年 2 月 22 日，业祥投资与映业文化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业

祥投资将所持神开股份 13.07%表决权委托给映业文化。 

我司认为同一表决权不能同时委托给两个主体，同一股份表决权上不应当有

两份同时生效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且根据上述协议约定，业祥投资所持神开股份

13.07%股份的表决权已授权给映业文化，我司不是该等表决权的实际受托人，因

此，我司未披露与业祥投资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4）根据业祥投资向公司出具的《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业祥投资回复如下： 

“我司与上海欣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签订《表决权

委托协议》，上海欣古以 7000 万元的对价获得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 13.07%股份对应的股东表决权等权利；同时，上海欣古指定四川映业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简称“映业文化”）为上海欣古的受托人；从最终的结果看，我司

的表决权最终由映业文化行使。 

为投资者更好理解表决权行使的状态，2018 年 2 月 22 日，我司与映业文化

补充了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内容符合我司与上海欣古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

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的最终表决权行使结果。我司披露与映业文化签订

的《表决权委托协议》，未披露与上海欣古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仅从方

便投资者理解的角度考虑，并不对上市公司及相应表决权的行使产生任何影响。” 

2、请详细说明上海欣古指定映业文化作为上述表决权委托授权对象的具体

原因，映业文化与上海欣古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是否签署相关授权行使表

决权的协议或文件，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1）根据映业文化向公司出具的《四川映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映业文化回复如下： 

“上海欣古指定我公司作为表决权委托授权对象的具体原因参见问题 1。 

上述表决权委托授权事项是出于协议订立时我公司的实际状态决定的，我公



司与上海欣古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2017 年 11 月 7 日，上海欣古与业祥投资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指

定我公司为表决权委托授权对象，业祥投资需配合与我公司签署新的表决权委托

协议。 

除上述约定外，我公司与上海欣古未签署其他授权行使表决权的协议或文

件，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2）根据上海欣古向公司出具的《上海欣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上海欣古回复如下： 

“2017 年 11 月，映业文化尚不具备对外签订合同的条件，为顺利取得该等

表决权，我司受其委托与业祥投资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是出于协议订立时映

业文化的事实情况决定的，我司与映业文化未签订其他协议，不存在其他利益安

排，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3、根据《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由上海欣古或其指定主体支付 7,000 万

元对价获得对应表决权。请详细说明上述对价款项的实际支付主体以及支付资

金来源。 

根据映业文化向公司出具的《四川映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

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及上海欣古向公司出具的《上海欣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映业文化及上海欣古的回复内容

一致，具体如下： 

“上述对价款项的实际支付主体为上海欣古，由上海欣古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汇入业祥投资指定账户；上述资金来源于映业文化的股东对外筹集。” 

4、请结合问题 2 和问题 3 的答复，详细说明映业文化与上海欣古之间是否

存在任何形式的关联关系，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请上市公司律师核查映业文

化与上海欣古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并发表明确意

见。 



（1）根据映业文化向公司出具的《四川映业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及上海欣古向公司出具的《上海欣古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映业文化及上海欣古的回复

内容一致，具体如下： 

“2017 年 11 月，上海欣古与业祥投资的《表决权委托协议》签订时，映业

文化的股东为陈春来、叶琪及蒋富，其中，陈春来担任执行董事兼经理，蒋富担

任监事；上海欣古的股东为刘敏燕、高健国，其中，高健国担任执行董事、刘敏

燕担任监事。 

经上海欣古与映业文化确认，上述人员间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上海欣古与

映业文化不存在关联关系。 

2018 年 2 月 22 日，映业文化与业祥投资签订《表决权委托协议》，上海欣

古退出与神开股份委托表决权相关的一切事宜，映业文化亦未与上海欣古签署过

一致行动协议或达成一致行动安排，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2）我司就上述问题委托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君合”）

进行核查，根据君合向公司出具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上海神开石油

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之专项法律意见书》，君合认为映业文化与上

海欣古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属于一致行动人。（法律意见书全文已于同

日刊登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5、请详细说明业祥投资解除表决权委托事项是否取得上海欣古同意，业祥

投资是否存在任何与表决权委托相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事项。 

（1）根据上海欣古向公司出具的《上海欣古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对

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上海欣古回复如下： 

“截至本回复之日，我司未收到业祥投资关于要求解除表决权委托的任何通

知文件，也不同意其解除表决权委托事项。” 

（2）根据业祥投资向公司出具的《上海业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

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业祥投资回复如下： 



“我司解除《表决权委托协议》未取得上海欣古的同意，我司认为该协议的

解除无须征得上海欣古和映业文化的同意。 

除上述协议外，我司不存在其他与表决权委托相关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 

6、请上市公司说明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知悉上述《表决权

委托协议》的具体时间，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是否勤勉尽责履行核查

义务。 

2020 年 11 月 6 日，公司通过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网等公开信息得知映业

文化已将业祥投资起诉至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案号【2020】沪 0105 民初 19315

号），案由为“委托合同纠纷”。 

公司获悉上述信息后随即向涉诉双方进行核实并要求提供相关材料，业祥投

资回复公司未收到法院传票及相关诉讼材料。2020 年 11 月 9 日，公司从第三方

取得上述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复印件，内附业祥投资与上海欣古于 2017 年 11

月 7 日签订的《表决权委托协议》黑白复印件一份。 

鉴于业祥投资表示未收到相关传票及诉状，且公司无法判断该《表决权委托

协议》的真实性，出于审慎考虑，公司认为应当就上述案件的实际进展情况以及

该《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真实性向映业文化、上海欣古及业祥投资等三方进行核

实。 

经公司与涉事三方反复沟通，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从业祥投资的代理律师

处获悉，该《表决权委托协议》系真实存在，且上述诉讼事项将于 2021 年 1 月

6 日开庭审理。公司得知上述信息后，于次日即对外披露了相关信息。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知悉上述事项的时间与公司相同，并在获悉

相关信息后第一时间进行了核查，已切实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神开石油化工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2 月 26 日 


